
黎明技術學院教職員工離職手續辦理單 

※填表說明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一、離職前請務必、確實完成下列事項： 

(一)職務移交作業： 
填報「章戳移交清冊」、「檔案移交清冊」、「待辦或未完成案件移交清冊」及「財產移交清
冊」等各項移交清冊表單(請至人事室、總務處及其他相關單位下載報，無資料可填者亦需
填報)，並將清冊影本送交人事室備查。 

(二)繳清各項應繳款項： 
若有「應繳而未繳」之情事者，依相關法令究責。 

(三)繳還各項應繳回之證件、物品或資料： 
如教職員工識別證(感應卡)、職名章繳還人事室；車輛校區出入證退還總務處；其他各單
位要求應繳回者。 

二、本單送請各相關單位確認並簽章，於呈請校長核准後，請送回人事室，憑此單及填報之各項移
交清冊影本核發離職證明，未完成者不予核發。 

三、若有應辦而未辦且可歸責於離職者之情事時，依相關法令究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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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工號  職級  服務單位  

聯絡電話 
市話： 

手機： 
離職年月日 

(最後一個工作日) 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期間聘
書是否都在 
(務必擇1勾選) 

離職人員為行政職員(含約聘人員)無聘書。 
是。 
否，遺失下列期間之聘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。 

離職原因 
退休      辭職    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※請檢附相關文件 

服務單位主管 
職務移交作業完成情形：已完成並繳交各項表冊。 

否，尚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圖書資訊中心 

圖書資源組 網路系統組 主任 
圖書借閱是否已完成之情形： 
是，已完成。 
否，尚有            未完成。 
※如在其他系(科)圖書館有借書
者，亦需歸還。 

請離職人員填入下列帳號資料： 
行政資訊系統：               
教師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
校園行政系統(小綠)：         
網頁維護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教務處  

學務處  

總務處 

保管組 事務組 出納組 總務長 
保管之財產已完成移交： 
是  
否，尚有      未移交。 

停車證已繳還： 
是。 
否。 

  

研究發展處 
研究/計畫案執行情形： 
無或已完成或離職人員為行政職員。 
否，尚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完成。 

會計室 
各項應繳款項已繳清： 
是  
否，尚有                     未繳清。 

人事室 人事所屬應繳回證件已繳還：是 否，尚有                未繳還。 
職務移交完成表冊影本已檢附：是 否，尚有                未完成。 

秘書室 
文書組 主任秘書 

  

校長  

 


